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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7号提案的答复

李乘飞、张书立、马庆录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引导规范私立幼儿园达标”的提案收悉，首先，衷心感谢您对学前教育事业的关心与支持！您立足私立幼儿园发展现状，精准指出当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建议，为我们进一步优化民办幼儿园管理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现就提案涉及内容答复如下：

前期国家支持、鼓励民办教育发展，因此办学门槛较低，特别是我县部分幼儿园在办学条不达标的情况下也获得了办学许可证。近几年随着生育率断崖式下降，全县民办幼儿园原来160多所自行停办了70多所，至目前全县剩余民办幼儿园88所。但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河南省幼儿园办园基本标准的通知”（豫政办[2012]169号）文件要求，这些幼儿园（特别是租用民房的幼儿园）仍然存在园舍用房、设施设备等不达标的情况。但如果强行关停这些幼儿园，可能会出现群体事件，甚至出现舆情，造成全县教育不稳定。

下步工作打算：

一、强化政策引导，明确达标路径

1.完善标准体系与政策导向： 我们将依据国家及河南省办园基本标准（如《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幼儿园建设标准》等），并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民办幼儿园设置标准、评估细则及分类定级标准，指导各类民办幼儿园对照标准进行自我诊断和提升。

2.加强分类指导与精准帮扶： 对基础条件较好、有提升潜力的幼儿园，鼓励其争创省级示范园或市县级示范园。对存在短板的薄弱园，建立“一园一策”帮扶机制，组织县级专家团队下沉指导，在安全设施改造、玩教具配备、保教质量提升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支持。探索建立公、民办幼儿园结对帮扶机制，共享优质资源。

二、深化监督管理，筑牢安全底线

1.严格准入机制： 今后将严格执行民办幼儿园准入制度，对举办者资质、园舍安全、设施设备、师资队伍等进行严格审核评估，确保新办园起点达标。

2.强化年检与结果运用： 切实将年检作为民办幼儿园监管的基础手段，严格落实年度检查常态化机制。年检聚焦办园资质、安全管理、保教质量等核心指标，对年检不合格或存在重大隐患的园所，坚决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至取消办园资格 。

三、注重内涵发展，提升保教质量

1.狠抓师资队伍建设：

严把入口关： 督促幼儿园严格落实教职工持证上岗制度（教师资格证、保育员证、健康证等），加强入职审查和背景核查。

强化培训培养： 建议将民办幼儿园教师纳入全县教师培训体系，在国培、省培、市培项目中保障比例。重点加强师德师风、专业能力（特别是游戏化教学、观察评价、卫生保健）、安全应急能力的培训。

保障合理待遇： 推动落实普惠性民办园教师工资指导线或最低工资标准，探索建立教师从教津贴、社保补贴等制度，督促举办者依法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待遇，稳定教师队伍。

2.深化课程教学指导： 加强对民办园的教研指导和专业引领，防止和纠正“小学化”倾向。引导幼儿园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科学保教，提升育人质量。鼓励其参加业务部门组织开展优质活动案例评选、观摩交流等活动，促进质量提升。

3.推动家园社协同共育： 指导幼儿园建立健全家长委员会制度，畅通家园沟通渠道。通过家长学校、开放日、讲座等形式，普及科学育儿知识，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形成教育合力。

四、规范收费行为，促进透明公开

1.严格执行收费政策： 要求普惠性民办园严格按照政府核定或备案的收费标准收费。非普惠性民办园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但必须履行备案或公示程序 ，明确收费项目、标准和依据。严厉查处乱收费、高收费、捆绑收费、跨学期收费等违规行为。

2.推行收费公示制度： 强制要求所有民办幼儿园在显著位置设置收费公示栏（牌），并通过招生简章、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途径，长期、清晰、完整公示所有收费项目、标准、依据及退费办法等，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3.加强价格监督检查： 发改（物价）、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民办幼儿园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违规收费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并公开曝光。

再次衷心感谢您对学前教育特别是民办幼儿园规范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您指出的问题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您的建议是我们改进的方向。我们将持续深化民办幼儿园管理改革，加大引导规范力度，着力提升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恳请您继续关心、监督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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